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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济南市较早实施了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经过１０年的探索和实践，已形成了自己的制度模式和运行机制，具

有很强的典型性和借鉴意义；同时，存在的问题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通过对济南市开展土地收购储备的回顾和

探究，总结经验教训，并展开深入的思考，使该项制度在土地集约利用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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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立背景

（１）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是国家整顿、规范

土地交易市场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

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

变，土地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国务院第５５

号令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土地资源市场开始形成。

但是，由于改革经验的不足和制度上的缺陷，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土地市场出现混乱，阻碍了经济

社会的健康发展，主要集中在：①国有土地资产通过

市场配置的比例不高，透明度低；②用地秩序混乱，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现象严重，划拨土地未经批准

进行流通（隐形交易），政府权益得不到体现。为了

治理上述现象，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下发了中发

［１９９７］１１号、国办发［１９９９］３９号文件，提出培育和

规范土地要素市场、制止炒卖“地皮”等非法交易行

为的重要课题。为了落实中央的要求，济南市人民

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土地一级市场管理放开搞活

土地二级市场的通知》（济政发［１９９８］２７号），提出

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放开搞活二级市场的管理

模式。为强化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调控能力，成

立了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该中心受市政府委托负

责土地收购、土地整理、土地储存和融资，土地收购

储备成为一个制度设想。

（２）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是促进土地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

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其目的是优化资源

配置，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原国家土地

管理局据此提出了土地管理方式要逐步从与计划经

济体制相适应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转变，土地利用

方式要逐步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些精

神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加大了对各

类存量土地挖潜的工作力度。土地收购储备则可以

通过主动出击，寻找和盘活城市低效或闲置的存量

建设用地，通过必要的前期开发，重新安排建设项目

使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１］。

（３）国内一线城市在土地收购储备上的积极探

索，为济南市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提供了参考模

式。在上述两个社会背景下，１９９６年，上海市借鉴

国外先进制度模式，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土地储备机

构———上海市土地发展中心，开始探索土地收购储

备制度。随后，杭州市和青岛市也相继开展了该项

工作。１９９９年６月，国土资源部以内部通报的形式

转发了《杭州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和《青岛市关于

建立土地储备制度的通知》，对其他城市建立土地收

购储备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２４］。

２　发展历程

２．１　建立期（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

·５５·

第２７卷第１０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 ０３ ０８；修订日期：２０１１ ０５ ２６；编辑：王秀元

作者简介：唐金波（１９８２—），男，山东济南人，经济师，主要从事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工作；Ｅ ｍａｉｌ：ｗｓｈｊｚ０１ 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２．１．１　济南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建立

２０００年６月，济南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建立

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通知》（济政发［２０００］６号，以

下简称１６号文），标志着济南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正式建立起来。１６号文明确了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的内涵、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确定了收购储备土地

的范围，规定了收购土地的补偿方式，起到了临时土

地收购储备办法的作用。２０００年９月，济南市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完成山东金枫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使用

的７３６４０．３ｍ２ 国有土地收购，标志着济南市土地

收购储备工作逐步开展起来。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济南

市完成土地收购情况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土地收购面积柱形图（ｍ２）

２．１．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１６号文的指导下，土地收购储备工作的不断

深入开展，取得了较大成效；同时，存在的问题也逐

渐暴露出来。

（１）城市规划对土地收购的指导性较差。１６号

文提出了在土地收购过程中，应当按照土地利用和

城市总体规划，稳步有序进行。但是，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土地收购机构与城市规划部门缺少衔接，很多

土地在收储前没有编制单宗土地的详细规划，影响

了土地的后期处置。

（２）土地补偿标准尚欠合理。１６号文规定土地

收购的主要补偿方式为：在土地原用途评估价格基

础上按６０％～８０％计补；对于地上建（构）筑物，规

划允许保留使用的，按建（构）筑物现值的７０％～

８０％计补，规划确定拆除的，按现值的５０％计补。

这种做法违背了公平等价的原则。

（３）土地收购具体操作的技术规范尚不完善。

２．２　发展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２．２．１　《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暂行办法》的颁

布及施行效果

２００４年４月，济南市政府颁布了《济南市国有

土地收购储备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

土地收购储备有关工作事项做出了更加系统、规范

的要求。《暂行办法》对土地收购的操作程序更加细

化；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系统的补偿标准（表１）。

表１　《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暂行办法》补偿标准

土地性质 土地补偿标准 房屋补偿标准

划拨土地

规划为

非经营性用地
土地评估价格的５０％ 房屋重置成新价

规划为

经营性用地

土地出让后扣除前期

整理费用后的６０％
不再补偿

出让土地 土地评估价格的１００％ 房屋重置成新价

这一时期，为了支持各类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

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济南

市政府以及土地收储机构还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形式

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执行标准和特定的工作程序。这

些规范性文件成为《暂行办法》的重要补充，成为土

地收购储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济南市完成土地收购情况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土地收购面积柱形图（ｍ２）

２．２．２　特点

（１）更加重视城市规划对土地收购的指导。在

过去的土地收购实践过程中，由于对城市规划没有

足够重视，致使很多收购的地块因规划限制的原因

不能供应，沉淀了大量土地收购资金。为了解决这

一矛盾，土地收储机构在收购土地时加大与城市规

划主管部门的沟通，对拟收购的地块做好充分规划

策划，做到规划先行，确保收购的土地不因规划的制

约而无法供应。２００７年，济南市规划局成立了城乡

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作为济南市经营性用地规划策

划的编制主体，对拟收购储备的地块进行规划策划

的前期研究，提出策划要求，根据策划要求编制规划

策划方案，提出规划条件。城市规划对土地收购储

备的指导作用大大增强。

（２）土地收购储备实施过程中的技术规范不断

完善。随着土地收购储备实践的不断深入，土地收

·６５·

第２７卷第１０期　　　　　　　　　　　　　　　　山 东国土资 源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购过程中具体工作环节中粗线条的操作模式使得整

项工作受到限制。过去在土地调查、测绘评估方面

没有具体的规范要求，工作人员依据经验开展工作，

出现很多工作失误，影响了整个地块的收购储备。

针对这些问题，土地收储机构对土地收购储备过程

中的工作细节做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例如，在收

购土地前，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地籍调查，收购的土

地边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范围不一致，就无

法正常将收购的土地注销登记，影响后期土地供应。

２００６年，针对这一情况，土地收储机构在土地收购

时设立了地籍调查前置制度：即在土地前期调查阶

段，采用土地发证登记的工作程序和技术规范要求，

对有争议的土地界址以及准备出让的土地边界提前

进行四邻签字确认，确保收购的土地能够及时进行

注销登记，出让的土地不因土地边界争议而无法登

记发证。

（３）逐步拓宽土地收购储备的融资渠道。之前

的土地收购储备主要是依靠财政拨款进行资本投

入。随着各项配套制度的不断完善，利用储备土地

抵押贷款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

（４）重视土地收购储备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土

地收购储备的运作过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被

收购人的债务原因导致土地查封而无法按期交付土

地；房地产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波动使得储备土地

不能及时变现等等。土地收储机构逐渐增强风险意

识，采取必要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等风险管理方

法，有效地预防和对抗风险［５］。

由图２和图１进行对比，济南市土地收购储备

制度发展期比建立期收购土地的面积总体有所减

少，但是，由于制度上采取了以上措施，收购土地的

处置比例大大提高。

２．３　完善期（２００８年至今）

２．３．１　《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办法》的颁布及

施行效果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全

社会对物权，尤其不动产物权的保护意识大大增强；

《暂行办法》在近４年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

题，例如，《暂行办法》规定的房、地分离的补偿方式，

使被收购方实际取得补偿远远小于房地产整体的市

场价值；《暂行办法》没有规定出让土地享受土地因

规划调整而带来的预期收益，使得作为完整产权的

出让土地获得的补偿有时还没有部分产权的划拨土

地多，使收购工作难以实施。因此，在保留《暂行办

法》整体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的实践成果，２００８

年２月，济南市政府颁布了《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

备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对上述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调整和完

善。主要体现在：明确了土地收购主体的多元化；对

于具有房产权属证明的房屋和土地，具备市场交易

条件的，可以选择地上建筑物主导方式补偿；允许出

让土地选择分成预约方式收购补偿（表２）。

表２　《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办法》补偿标准

土地性质 土地补偿标准 房屋补偿标准

规划为非经营性用地

土地评估价格

（划拨土地按６０％）
房屋重置成新价

包含在房地

产综合评估价格中
房地产综合评估价格

规划为经营性用地
土地出让后扣除前期

整理费用后的６０％
不再补偿

　划拨土地要扣除所含土地评估价格的４０％

２．３．２　特点

（１）土地收购主体多元化。《办法》实施以前，土

地收购工作完全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承担。随着大

规模城市建设的开展，各项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专

项工程都具有投资量大、涉及区域广、用地结构复杂

的特点，以往的工作机制已不能很好的适应现实的

要求。２００７年以来，市政府陆续成立了旧城改造投

融资管理中心等专项投融资平台，并赋予其在各自

的工程建设范围内独立实施土地收购的职能。《办

法》对这一做法进行了确认。这种做法既增强了土

地收购的灵活性，又能使各投融资平台作为工程建

设主体更好履行土地收购合同的权利义务，避免了

很多纠纷的产生。

（２）收购的土地情况更加复杂。土地收购储备

的不断开展，单宗土地收购储备后直接供应的情况

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对大片区、多宗地、多用途的地

块进行收购储备。尤其是城市综合体项目的建设，

涉及的土地收购储备宗地更为复杂。这就要求土地

收购机构在严格按照各项技术规范操作的同时，不

断地创新机制，优化土地收购储备模式，适应形势的

发展［６］。

（３）逐步引入了ＰＰＰ（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运作模式。所谓ＰＰＰ模式是指通过政府公共

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管理的模式来为公众提供公共

物品或服务，从而达到比任何一方单独行动更为有

利的效果。由于土地收购储备投资巨大，且与房地

产开发具有密切的联系，使具有投资实力并了解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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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市场的开发企业参与土地收购储备具有重要意

义。２００８年以来，济南市首先在棚户区改造项目中

采用的“两次公告”模式，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有益

探索。“两次公告”是指政府将拟收购储备的地块依

据城市规划，通过初步调查摸底和成本测算，向社会

进行第一次公告，征集土地熟化垫资人（后改为投资

人）；土地收购机构与该熟化垫资人签订土地熟化合

作协议，明确土地熟化过程中的权、责、利；土地熟化

完成后，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第二次公告，对收

购储备的地块进行“招、拍、挂”出让，而此时只有通

过第一次公告取得熟化垫资人资格的企业可以参与

竞买。土地熟化垫资人根据土地收购储备进度提供

熟化资金；如果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则在土地竞得

人交付的土地价款中返还土地熟化费用。随着这种

运作模式的探索和完善，土地收购储备有了充足的

社会资金支持，熟化完成的地块也不会因为市场因

素的变化而无法供应，规避了市场风险，释放出了巨

大的活力［７］。由于以上制度特点，２００８年以来的土

地收购数量大幅提升（图３）。

图３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土地收购面积柱形图（ｍ２）

３　对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再思考

通过１０年的实践和探索，济南市土地收购储备

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和运行机制。那么如何使这

项制度更加完善，使其在城市建设中更好的发挥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思考。

（１）土地收购储备缺少法律层面上的明确定位。

现行法律、法规中仅对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形

做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收购

概念没有提及。对于土地收购储备的性质，现在一

般认为是土地收储机构代表市、县人民政府利用市

场机制对土地进行收购、开发整理并重新出让的行

为，土地收购双方主要依据平等协商和市场等价原

则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市场

主导，但却是政府行为；政府既是参与者，同时是规

则的制定者。这使得土地收购一旦出现争议，很难

利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进行调整。相关法律修改

时，应当对土地收购储备进行基本的定位，明确相应

的法律主体［８］。

（２）关于土地收购补偿价格。补偿标准是土地

收购制度的核心。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做出

了深入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

原土地使用权人是否应该享受土地因城市规划调整

带来的预期收益。一方认为利用土地的部分预期收

益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补偿，提高了补偿标准，减少

占用土地收购资金投入，便于实施土地收购工作；另

一方认为土地的预期收益是政府实施城市规划调整

带来的收益，应当完全归政府所有。对土地使用权

人进行补偿，首先应当立足于土地使用权的权益内

涵，区分划拨和出让两种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构成；对

于土地规划调整带来的超额收益，属于土地外部增

值，与土地的使用过程没有必然联系；其次，还应该

认识到，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

收入分配具有高积累、低分配的体制特点，占城市社

会劳动者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依

靠国家的生产要素投入进行劳动并取得稳定但较低

的劳动报酬。这些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既要用

于生产使用，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保障。因此，大量

国有企业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担负生产要素

职能的同时，更具有社会保障职能。在国有企业改

革（改制）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这类存量土地，往往需

要通过收购储备进行盘活。收购这类土地，仅对土

地的权益进行成本性补偿，有失公平。在国家国企

改革（改制）资金紧张的状态下，将国有企业土地资

产的部分预期收益通过收购补偿方式安置或补偿旧

体制下的国企劳动者，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对

于其他情形，原土地使用权人不应享受规划调整带

来的土地增值收益［９］。

（３）《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

称《征收条例》）对开展土地收购储备的影响。《征收

条例》已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起公布施行。该条例

与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在房屋征收的

内涵、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工作程序以及补偿方式

上都有实质性的变化。该法规的实施，必将对土地

收购的开展带来调整。关键是明确目前实施的土地

收购业务中哪些应当属于《征收条例》调整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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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

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

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并在第八条中详细规定了

“公共利益”的内涵。由此可见，现在实行的“公益事

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使用的土地”、“实施旧

城区改造需要调整使用的土地”等两种情形，应当依

据《征收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办理。对于其他不能

依据《征收条例》进行房屋征收的，可以仍然按照土

地收购的运作模式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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